
   

 

   

 

內政部行動自然人憑證系統介接申請要點 

一、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使服務對象申請使用行動自然人憑證系統(以下簡稱

本系統)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系統服務對象：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其使用對象應為

一般民眾，並以行動自然人憑證作為網路中的身分識別及數位簽章用途。 

三、 本系統申請啟用程序：  

(一)申請機關(構)應於啟用前一個月檢附申請書，以書面向本部提出申請。 

(二)經本部審核後，書面回覆審核結果並通知應用本系統之啟用時間。 

四、 本系統申請停用程序：  

(一)申請機關(構)應於停用前一個月檢附申請書，以書面向本部提出申請。 

(二)經本部審核後，書面回覆審核結果並通知應用本系統之停用時間。  

五、 申請介接及使用本系統前，應由申請機關(構)詳細閱覽並同意本部所公告之

「信賴憑證者約定條款」及「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憑證作業實務基準」相關規

定。填寫本申請書即視為同意依本要點、申請書及前開規定與本部介接。本部

並保有修改「信賴憑證者約定條款」及「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憑證作業實務基

準」之權利。申請機關(構)於介接本系統期間，應遵守本部最新公告之規範。 

六、 申請機關(構)應遵守注意下列規定：  

(一)應對本系統連結作業相關設備、地點、人員及取得之資料訂定安全管理規

定，防止資料不當使用。  

(二)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妥善應

用取得之資料。  

(三)未經本部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轉讓、處分、收益或為其他利用本系統服務

之行為，且不得再授權予第三方使用。 

(四)申請機關(構)應於對使用者提供服務時，載明本系統僅作為網路中之身分

識別及數位簽章使用，個別服務或交易係由申請機關(構)提供服務予使用

者，並應依申請機關(構)提供之服務或交易類型，設置責任限制條款。 

本部得要求申請機關(構)提出前開相關規定配合之文件或資料，並得檢視申請

機關(構)使用本系統之情況；必要時，得要求申請機關(構)採行相關配合措施，

申請機關(構)應予配合。 

七、 申請機關(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逕行停止服務：  

(一)申請文件內容記載不實。  

(二)申請機關(構)裁撤、因合併或整編而變更名稱或業務調整。  

(三)應用系統因移撥或業務移轉，造成申請機關(構)之權責變更。  



   

 

   

 

(四)違反第五點或第六點規定。  

(五)應用系統執行時，嚴重耗損本系統效能，並影響正常之運作，經本部要求

限期改善仍未有效辦理。  

八、 責任劃分： 

(一) 本部依「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憑證作業實務基準」提供本系統相關服務，

並僅就本系統使用依電子簽章法、個人資料保護法等負相關責任。本系

統如因故無法使用者，申請機關(構)應即時以其他網路中之身分識別及

數位簽章服務作為其與使用者間服務或交易使用。本部不就申請機關(構)

或其使用者無法即時以本系統進行網路中之身分識別或數位簽章進行後

續服務或交易負賠償責任。 

(二) 申請機關(構)應確保其用以介接本系統之相關設備、系統及憑證使用環

境之安全性，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資通安全規範負相關責任。若因

可歸責於申請機關(構)事由致本系統使用對象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應由

申請機關(構)依相關法規負損害賠償責任。 

 


